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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協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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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概要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審查協檢

為確保計畫書品質，推動審查協
檢機制，協檢人員協助檢核部分
申請文件，補正意見一次提供，
加速案件審查速度。

查核範疇包括:
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新
案、一般變更案。



審查協檢項目
要件文件皆須正確

附件冊謄本是否與計畫書
內容之清冊相符

同意書所載內容是否正確

是否已達同意比率門檻

都更辦理程序是否完備：

公聽會舉辦、公告等程序是否符
合法令規定

公聽會通知名單、傳單週知有無
缺漏

會議紀錄是否已寄發所有權人

估價者選任過程及相關文件確認

權變選配過程是否依法進行

附件冊選配相關文件是否與計畫
書內容相符



審查協檢流程

申請人檢附資料送件
(文件檢核表(需先自評)、申請函、計畫書及附件冊、審查費證明)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掛件

更新事業科收辦
申請函正本及相關資料

協檢人員收辦資料
登錄作業

協檢人員初審查核
要件格式

更新事業科
計畫內容審查

駁回 退補正作業
辦理公開展覽

公聽會



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送件前請完整填寫檢核表，自行
檢核是否齊備

✓ 確保計畫書要件完備性
✓ 冀能減少退補正情形



文件檢核表

事業計畫事業概要 權利變換計畫

如為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者，應分別填寫
事業計畫書、權利變換計畫書文件檢核表



若未檢附，怎麼辦?
不能送件嗎？

更新處一樓備有紙本，

可現場填寫！

填寫完成後，

即可掛文送件了！


